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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與範圍 

1.1 為落實本校專利之有效性，以利後續研發成果之推動。 

1.2 所有權屬於本校之專利。 

  

2  參考文件 

     2.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辦法 

2.2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作業細則 

 

    

 

3  權責單位 

3.1  產學營運總中心為本校承辦單位 

3.2  產學營運委員會負責督導與審核 

 

 

4  對象 

    4.1  本校教職員工生及研究人員 

    4.2  教師所屬學院系(所) 

    4.3  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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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流程圖 

 

 

 

 

 

 

 

 

 

 

 

 

 

 

 

 

 

 

 

 

 

 

 

 

 

 

 

 

 

 

 

 

 

分攤維護費用 
(校方 60％，發明人
30％，系所 10％) 

讓與評估審查
(於產學營運委
員會提案討論) 

No 

產學營總 
中心受理 

由教師自行填寫「國
立臺灣海洋大學專利

維護聲明書」 

專利權於取得應
維護 3年，第 4
年起進入評估程

序 

第 6年以上 
是否技術移轉
或參與計畫 

徵件 

第 4-5年 
是否配合推廣
活動或參與計

畫徵件 

分攤維護費用 
(校方 60％，發明人 
30％，系所 10％) 

No Yes No Yes 

發明人是否 
有意願維護 

No 

Yes 發明人自行 
負擔維護費用 

發明人是否 
有意願維護 

No 

Yes 

政府資助計畫之研發成果

衍生之專利應於終止維護

一個月前，函報資助機

關，始得放棄維護。 

終止繳納 
維護費用 

公告讓與 
(三個月) 

是否有人 
申請受讓 

如有政府資助計畫之機關，本校應於第三 

人請求讓與時，備函檢具相關文件向資助 

機關申請讓與第三人 

Yes 

註：若通過國科會通案授權則為終

止維護一個月前報會備查。 

發明人自行負擔維護費用

若技術移轉，授權金比例

扣除回饋資助機關後，發

明人 80％，校方 20％。 



 

 

6 作業說明   

依「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作業細則」第四點研發成果(專利權)之維護、讓與

及終止程序，應於取得研發成果(專利權)後維護三年，第四至五年應積極配合推廣活動或參與計畫
徵件，始得繼續維護。若至第六年無技術移轉或參與計畫徵件之專利，本校得放棄維護 並通知創
作發明人，如願意自行維護者，其後之權益分配依第六點。 

   6.1 提出專利維護案 

本校專利承辦人需於專利到期前 7 個月通知發明人繳交「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專利維護聲明書」

至產學營運總中心，聲明知悉目前專利維護之規定，並表示維護之意願。 

   6.2 產學營運總中心受理該申請。 

6.3 產學營運總中心視專利維護年度及發明人聲明內容並以個案方式於產學營運委員會提案 

6.3.1 若為 4-5 年的專利：發明人需配合推廣活動或參與計畫徵件將研發成果投入市場，達最佳

價值化，始得繼維護。 

6.3.2 若為 6 年以上之專利：若無技術移轉或參與計畫徵件之專利，本校得放棄維護 並通知創作

發明人。 

6.3.3 決議未獲通過，如發明人不願自行負擔維護費用，則辦理公告讓與，並依「國立臺灣海洋

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作業細則」第四條，若三個月內無人請求讓與時，得終止維

護。 

   6.4 費用分攤 

若符合聲明書之條件內容或經會議決議通過後，依「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

轉作業細則」第三點規定，維護費用之負擔比率為校方 60%，發明人 30%，發明人所屬系所或

資助單位 10%。 

   6.5 專利權讓與及終止 

6.5.1 專利公告後，如有第三人請求讓與，由產學營運總中心進行評估審查，並於產學營運委員  

  會提案，如有政府資助計畫之機關，應備函檢具相關文件向資助機關申請讓與第三人。 

6.5.2 專利權公告三個月後，如無人請求讓與，六個月後專利權自動失效，如有政府資助計畫之 

  機關，如國科會專利需經內部行政程序辦理終止維護評估後，應於終止維護一個月前函報 

  資助機關同意後，始得終止繳納維護費用。 

 

  7 附件 

      7.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專利維護聲明書。 

 

 

 

 


